保險業資產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保險業對非放款資產之評估，應按資產之特性，依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相關規定作評估，基於穩健原則評估可能損失，並提足損失準備。
	第二條  保險業對非放款資產之評估，應按資產之特性，依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保險業財務業務報告編製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作評估，基於穩健原則評估可能損失，並提足損失準備。
	修正保險業對非放款資產之評估依據應包括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以使相關評估依據更臻明確，並與本會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名稱配合一致。

	第五條  保險業對放款資產，應按前二條規定確實評估，並以第一類放款資產扣除壽險貸款、墊繳保費及對於我國政府機關之債權餘額後之百分之零點五、第二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二、第三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十、第四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五十及第五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全部之和為最低標準，提足備抵呆帳。
	第五條  保險業對放款資產，應按前二條規定確實評估，並以第二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二、第三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十、第四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五十及第五類放款資產債權餘額全部之和為最低標準，提足備抵呆帳。
	為加強保險業對放款資產之評估，並利主管機關以較簡易之方法作為衡量保險業資產減損評估妥適性之標準，暨參考銀行業作法，爰增訂保險業對於第一類放款資產，除壽險貸款、墊繳保費及對於我國政府機關之債權外，應至少依債權餘額提列百分之零點五之備抵呆帳金額。

	第十九條  前條所稱逾期之各種應收款項，指除放款外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之各種應收款項。

前項所稱清償期規定如下：

一、各種分期繳納之應收款項，以繳納日定其清償期。但如保險業依契約請求提前償還者，以保險業通知債務人還款之日定其清償期。

二、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除再保險契約另有訂定外，以保險賠款賠付日定其清償期。

三、應收再保往來款項，除於決（結）算時估計之分出入再保業務款項外，以入帳日定其清償期。

四、應收票據，以到期日定其清償期。

五、應收保費，以保單生效日或契約約定延緩交付期限日定其清償期。

六、其他應收款，除應收收益以契約收款日定其清償期外，以入帳日定其清償期。
	第十九條  前條所稱逾期之各種應收款項，指除放款外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之各種應收款項。

前項所稱清償期規定如下：

一、各種分期繳納之應收款項，以繳納日定其清償期。但如保險業依契約    請求提前償還者，以保險業通知債務人還款之日定其清償期。

二、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除再保險契約另有訂定外，以保險賠款賠付    日定其清償期。

三、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及其他應收款，以入帳日定其清償期。

四、應收票據，以到期日定其清償期。

五、應收保費，以保單生效日或契約約定延緩交付期限日定其清償期。

六、應收收益，以契約收款日定其清償期。
	配合本會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現行「應收再保業務款項」科目併入「應收再保往來款項」科目表達，及將「應收收益」分類為「其他應收款」科目項下，爰修正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六款之應收再保往來款項及其他應收款之清償期相關規定。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所稱其他催收款，指除放款外經轉入催收款科目之各種應收款項。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及應收再保往來款項，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九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應收票據逾清償期未能正常兌收者，應即轉入催收款項；應收保費，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三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其他應收款，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三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但以人壽保險單為質之放款及墊繳保費之應收利息，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第十八條所稱其他催收款，指除放款外經轉入催收款科目之各種應收款項。

應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及應收再保往來款項，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九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應收票據逾清償期未能正常兌收者，應即轉入催收款項；應收保費，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三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應收收益或其他應收款，應於清償期屆滿後三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但以人壽保險單為質之放款及墊繳保費之應收利息，不在此限。
	配合本會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應收收益」分類為「其他應收款」科目項下，無須另外規定應收收益轉入催收款期限，爰酌修第二項。

	第二十條之一  保險業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月○日修正施行之第五條規定計算第一類放款資產最低應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應自本次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分年提足。
	
	1、 本條新增。

2、 為降低本次修正第五條提高保險業第一類放款資產最低應提列備抵呆帳標準對保險業之衝擊，爰給予保險業三年調整期，應至少分年平均提足第一類放款資產最低應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惟調整後保險業放款資產最低應提列備抵呆帳之合計數低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者，仍應以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評估之數額為放款資產最低應提列備抵呆帳之金額。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月○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
	考量本次修正條文涉及保險業資訊系統之調整，並配合本會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一百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爰增訂第二項，明訂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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